
附件13
行业贡献计分标准（地方协会部分）
	事项
	得分标准

	被记入诚信档案良好记录
	1项记1分

	为省级资产评估协会理事
	1人记1分

	参加省级资产评估协会组织的行业检查
	一般人员每1天0.5分
组长或负责人在一般人员基础上增加50%

	参加省级资产评估协会组织的专案调查及专家论证
	1案记10分

	参加省级资产评估协会组织的课题研究（已结题并验收）
	1课题记10分

	参加省级资产评估协会组织的培训授课
（跨省授课需提供相关证明）
	每4课时记1分

	在国家一级刊物上或全国性评估会议上发表有关资产评估方面的文章，出版评估方面专著（需附文章及专著原件，本人不是第一作者的，需提供第一作者证明）
	文章每篇记1—3分（多位作者的合计得分不超过3分，每1000字计1分，总计不超过3分）；专著每部不超过10分（多位作者的合计不超过10分，每1万字计1分）。

	积极配合省级资产评估协会工作的（具体列明参与工作时间、地点、内容、证明人）
	2分

	按时足额缴纳会费的(和评估机构全部业务收入计算的口径一致)
	10分

	参加省级资产评估协会认定的对行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经省评协秘书处认定）
	根据工作量和工作难度1项记1-5分


附件14
行业贡献计分标准（中评协部分）
	事项
	得分标准

	受到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表彰
	表彰1次记2分（以记入诚信档案为准）。其中，在新业务报备、案例评奖等工作中获奖的机构记5-20分，在新业务报备、案例评奖等工作中获奖的个人记2-10分。

	担任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理事或中评协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主任
	理事、委员1人记2分，副主任1人记3分，主任1人记5分。

	担任中评协通讯员、外事联络员
	1人记1分 

	参加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组织的行业检查
	一般人员每1天记1分

组长或负责人在一般人员基础上增加50%

	参加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组织的专案调查、专家论证及执业责任鉴定（依据原始记录）
	每人每案记10分

	参加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组织的培训授课(依据培训通知)
	每4课时记2分

	参加执业准则或专家提示制订（依据原始记录）
	参与执业准则制定的，主持起草1人记20分，参与起草1人记10分；参与专家提示制定的，主持起草1人记15分，参与起草1人记8分。

	参加资产评估课题研究（依据原始记录）
	课题负责人1人记20分，课题组成员1人记10分（以中评协确定的课题组人员名单为准）。

	参加资产评估考试教材、命题的编写工作（依据原始记录）
	主编1人记20分，参与编写1人记10分，参与审定1人记5分。

	参与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业务讨论（依据会议通知或原始记录）
	2天记1分。参加课题、准则等评审类业务讨论的专家每人1天记1分。

	由中评协推荐，担任相关部门、单位资产评估专家并发挥积极作用。
	1人次记2分

	参加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认定的对行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各部门提供并经协会秘书班子认定)
	根据工作量和工作难度1项记1-5分


附件15
人才培养计分标准
	序号
	评价指标
	分值
	填表要求

	1
	制定了人才培养制度（或人才发展规划）
	有，记2分
	经股东会或合伙人会议通过的人才培养制度的决议和人才培养制度填列。

	2
	根据本机构人才培养制度（或人才发展规划），制定了人才培养实施方案（或人才培养计划）
	有，记3分
	经股东会或合伙人会议通过的人才培养实施方案的决议和在有效期间的人才培养实施方案填列。

	3
	人才培养支出占评估机构全部业务收入的比例
	大于等于5%，记5分
	按照当年评估机构人才培养实际支出金额和当年评估机构全部业务收入金额计算填列。

	4
	与高校建立合作机制并有效实施（有/无）
	有，记3分
	经股东会或合伙人会议通过的相关决议和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填列。

	5
	设立专职部门或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教育培训工作
	有，记2分
	经股东会或合伙人会议通过的相关决议和本机构组织结构情况填列。

	加分项

	6
	本评估机构年度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单科通过数量
	每1人通过1科，加1分
	根据评估机构人事部门员工基本情况统计表和相应证明填列。

	7
	吸引人才措施：以员工年人均薪酬增长比例计算
	每增长1%，加1分
	根据评估机构审计报告和员工数量计算填列。

	8
	年度新员工平均学历结构
	得分=（博士研究生数量×5+硕士研究生数量×4+本科生数量×3+本科学历以下数量×1）/（博士研究生数量+硕士研究生数量+本科生数量+本科学历以下数量）
	根据年度新入员工统计表及学历证明材料填列。


附件16
执业质量减分标准
	类别
	项目
	受处罚或惩戒的年度及对应减分值

	
	
	前4年
	前3年
	前2年
	前1年
	评价年度

	行政处罚
	警告
	3
	6
	10
	13
	16

	
	罚款
	4
	8
	12
	16
	20

	
	没收非法所得
	6
	12
	18
	24
	30

	
	暂停执业
	8
	16
	24
	32
	40

	自律惩戒
	警告
	2
	3
	5
	6
	8

	
	限期整改
	2
	5
	7
	10
	12

	
	行业内通报批评
	4
	8
	12
	16
	20

	
	公开谴责
	6
	12
	18
	24
	30

	
	吊销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
	8
	16
	24
	3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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